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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投信投顧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報告書 

壹、投信投顧業關鍵性人才供需調查實施計畫 

一、法令依據： 

(一)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17 條規定，為強化產業發展所需人才，行政院應指定

專責機關建立產業人才資源發展之協調整合機制，協調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辦理重點產業關鍵性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國家發展委員會(前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即為上開條例所稱之專責機關。 

(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依上開條例規定，於 101 年 9 月 28 日函請中

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辦理投信投顧業關鍵性人才供需調

查及推估事宜，由該公會執行相關問卷設計及調查、發放、統整及資料分析。 

二、調查目的及用途： 

(一)調查目的：針對台灣投信投顧業，進行影響投信投顧業關鍵性人才人力流動

供給因子及需求因子之調查及估算，以瞭解投信投顧業短、中、

長期人力之配置狀態。 

(二)調查用途：提供政府相關單位有關投信投顧業關鍵性人才供給及需求之資

料，以供參考。 

三、調查地區範圍及對象：以台灣地區投信投顧業為調查範圍，本項計畫所稱投信投顧

業包括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37

家投信會員公司、101 家投顧會員公司，並以負責人力資源

配置之總經理或人資主管為問卷填答對象。 

四、調查項目、填表單位及調查表式： 

(一)調查項目：包括投信投顧業基本資料、未來三年度預估公司退休人數、勞退新

制實施對關鍵性人才供需影響、投信投顧業海外設點其關鍵性人才選用模式分

析、投信投顧業因新增業務產生關鍵性人才需求量、投信投顧業對外籍人士僱

用現況、關鍵性人才離(退)職成因分析等。 

(二)填表單位：以投信投顧業負責人力資源配置之總經理或人資主管為問卷填答對

象。 

(三)調查表式：依上開調查項目擬訂「投信投顧業關鍵性人才供需調查」，並於問

卷定案前先洽請業者試填。 

五、資料標準期：以調查實施期間為準，並推估 104 年、105 年及 106 年往後 3 年人才

需求。 

六、調查實施期：以 103年 7月 15日至 8月 29日為資料發送調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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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計畫期間預定 7個月，預訂辦理之工作項目及進度如下： 

                   工作期程 

工作項目 

103年

6 月 

103年

7-8月 

103年

9 月 

103年

10 月 

103年

11-12 月 

籌劃設計與調查工作準備      

問卷調查      

資料處理      

結果及提要分析      

調查報告撰寫編印及工作檢討      

累計工作進度(%)  40  80 100 

八、抽樣方法：本調查採用全查方式進行。 

九、調查方法： 

(一)業者訪談：針對投信投顧業之高階主管及人資部門專責人員進行訪談，參考其

實務經驗及判斷，探討相關聘任人員政策、影響關鍵性人員轉任、異動等因素、

延攬新進人員之相關基本職能要求、對外招募難易度、是否有海外延攬需求等

議題進行分析。 

(二)量化問卷分析：預計針對上揭 138家投信投顧業者進行問卷發放，採廣泛性地

針對投信投顧業高階主管及人資部門主管進行問卷訪談，以公文方式發送至投

信投顧商公會會員公司，針對相關人才供需議題進行意見徵詢，以瞭解投信投

顧業從業人員觀點及相關建議。同時參考歷年取得證照人員投入投信投顧業的

比重，做為推估未來三年我國投信投顧專業人員供給人數參考資料之一。 

十、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依調查目的，將調查項目分類彙整成相關統計表（如附

件）。 

十一、主辦及協辦機關： 

(一)主辦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二)協辦機關：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十二、經費來源：所需經費由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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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投信投顧業人才供需推估及調查結果 

 

表 1 產業調查範疇及趨勢 

調查範疇 

1.行業標準分類代碼：K6640 

2.以台灣地區之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138 家會

員(37 家證券投資信託事業、101 家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為調查範圍。 

產業趨勢 

 主管機關為了金融產業的國際化發展而陸續推動了國際金融與證券業務

開放(OBU/OSU)、協助業者布局亞洲、以及金融進口替代政策等，在主

管機關明確的發展目標下，可望為台灣金融產業的發展與提升帶來新契

機，也對台灣投信投顧產業未來發展有相當的助益。 

 期待相關開放政策能進一步落實，包括 RQFII 帶來的商機，能盡速獲得

額度，以及攸關資產管理業長期發展的勞工退休金自選機制能順利推

動，積極協助台灣投信投顧產業之發展，也俾利業者積極提升產品研發

創新等核心能力，以提升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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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關鍵性人才供需推估 

 單位：人 

景氣 

情勢 

104 105 106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樂觀 407  

257 

335  

232 

297  

208 持平 237  187  182  

保守 85  71  63  

定義 

(1)樂觀=據業者填報彙整 

(2)持平=據業者填報彙整 

(3)保守=據業者填報彙整 

1.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每月公布的「景氣對策燈號」，景氣情勢樂觀係指預期燈號連續

三個月為代表景氣趨於熱絡的黃紅燈或紅燈，景氣情勢保守為預期燈號連續

三個月為黃藍燈或藍燈，其他狀況則為景氣情勢持平。  

2.新增供給來源：1.參加相關單位舉辦之就業博覽會 2.各金控集團、業者或就業網站 3.

報紙 4.員工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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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關鍵性人才之質性分析 

(

代
碼) 

所
需
專
業
人
才
職
類 

人力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職
能
標
準
級
別 

工作內容簡述 

學歷  
(

代
碼)

學
類 

能力需求 

工作年資 招募難易 海
外
攬
才
需
求 

高
中
以
下 

大
專 

碩
士 

無
經
驗 

二
年
以
下 

二-

五
年 

五
年
以
上 

易 普
通 

難 

風險管

理人員

(2120) 

在考慮公司

政策、內外

規範要求及

各項風險

（投資風

險、作業風

險、資訊風

險、經營風

險）之下，

訂定投資政

策與投資流

程並執行相

關之行政作

業與風險控

管等業務。 

 V  

1. 一 般

商 業 學

類 

(3401) 

2. 財 務

金 融 學

類 

(3405) 

 

1. 熟稔投信投顧法

規、金融業及風

險管理相關法令

規定。 

2. 熟稔金融商品。 

3. 對投資風險(市

場、信用及流動

性風險)管理有

一定的認知。 

4. 具備財務工程技

術(包含熟悉相

關程式語言、介

面 程 式 開 發

等) 。 

5. 熟悉投資流程/

資訊安全/經營

策略等，具監控

風險點正確設計

知識。 

6. 具備資料取得、

下載、比對及整

合能力。 

7. 證照：包括證券

投資分析人員、

投信投顧業務員

證照或證券商高

級業務員證照

等。 

  V   V  無 4 級 

投資管

理人員 

(2412) 

1. 全球市場

總 體 經

濟、國內

外產業趨

勢及個股

之研究分

析 與 報

告。 

2. 撰寫投資

建議與策

略，提供

經理人選

股、買賣

 V  

財務金

融學類 

(3405) 

1. 熟悉基金產業與

投資流程及相關

法令規範。 

2. 熟悉國內外金融

商品、投資理

論、產業分析及

總體經濟。 

3. 風險控管知識及

理論。 

4. 證照：包括證券

投資分析人員、

投信投顧業務員

證照或證券商高

  V   V  無 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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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碼) 

所
需
專
業
人
才
職
類 

人力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職
能
標
準
級
別 

工作內容簡述 

學歷  
(

代
碼)

學
類 

能力需求 

工作年資 招募難易 海
外
攬
才
需
求 

高
中
以
下 

大
專 

碩
士 

無
經
驗 

二
年
以
下 

二-

五
年 

五
年
以
上 

易 普
通 

難 

股票之參

考。 

3. 擬定基金

或全權委

託之投資

策略及操

作管理以

達成投資

績效目標

與提升資

產管理規

模。 

級業務員證照

等。 

財務 

人員 

(2411) 

1. 會計制度

建立與執

行。 

2. 各項財務

報表之提

供 及 申

報。 

3. 各類基金

淨值之計

算 與 公

告。 

4. 基金交易

之帳務、

稅 務 處

理 ； 預

算、出納

及自有資

金配置等

相 關 作

業。 

 V  

1. 會 計

學類 

(3402) 

2. 財 務

金 融 學

類 

(3405) 

 

1. 熟悉投信投顧相

關法規並了解投

信基金會計業務

及基金淨值計算

規範。 

2. 熟悉財務報表編

製、預算編列、

各項財務會計準

則/IFRS規範。 

3. 了解各項國內外

金融商品知識

(如股票、債券、

期貨、選擇權、

受益憑證、匯率

等及其他衍生性

金融商品等）。 

  V   V  無 2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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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碼) 

所
需
專
業
人
才
職
類 

人力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職
能
標
準
級
別 

工作內容簡述 

學歷  
(

代
碼)

學
類 

能力需求 

工作年資 招募難易 海
外
攬
才
需
求 

高
中
以
下 

大
專 

碩
士 

無
經
驗 

二
年
以
下 

二-

五
年 

五
年
以
上 

易 普
通 

難 

業務 

人員 

(3311) 

1. 客群開發

與維護。 

2. 提供客戶

有價證券

投資建議

與市場投

資研究諮

詢服務。 

3. 為客戶找

尋適合的

基金並從

事銷售工

作。 

4. 從事金融

知識、基

金產品及

投資教育

與推廣。 

 V  

1. 一 般

商 業 學

類 

(3401) 

2. 經 濟

學類 

(3101) 

 

1. 熟悉國內外金融

商品知識並對於

金融市場有基本

概念。 

2. 個性主動積極、

抗壓力強以及具

備溝通與談判能

力。 

3. 證照：包括證券

投資分析人員、

投信投顧業務員

證照或證券商高

級業務員證照

等。 

 V    V  無 2 級 

法務人

員 

(3411) 

1. 訂定法令

遵循之評

估內容與

程序，並

督導各單

位定期自

行評估執

行情形，

實施定期

與不定期

稽 核 作

業。 

2. 建立清楚

適當之法

令傳達、

諮詢、協

調與溝通

系統。 

3. 確認各項

作業及管

理規章均

配合相關

法規適時

更新，使

各項營運

活動符合

 V  

1. 法 律

學類 

(3802) 

2. 財 務

金 融 學

類 

(3405) 

 

1. 熟稔投信投顧

相關法規及最

新函令等規範。 

2. 嫻熟公司法、民

法，瞭解相關財

經法令。 

3. 稽核專業知識。 

4. 具備溝通協調

能力。 

5. 證照：包括證券

投 資 分 析 人

員、投信投顧業

務員證照或證

券商高級業務

員證照等。 

 

  V   V  無 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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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碼) 

所
需
專
業
人
才
職
類 

人力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職
能
標
準
級
別 

工作內容簡述 

學歷  
(

代
碼)

學
類 

能力需求 

工作年資 招募難易 海
外
攬
才
需
求 

高
中
以
下 

大
專 

碩
士 

無
經
驗 

二
年
以
下 

二-

五
年 

五
年
以
上 

易 普
通 

難 

法 令 規

定。 

4. 對各單位

人員施以

適當合宜

之法規訓

練。 

5. 基金廣告

與公司內

外部合約

審閱。 

研發 

人員 

(24) 

1. 商 品 開

發：國內

外各類新

產品之研

究 與 發

展。 

2. 專 題 研

究：產業

研究、分

析與報告

撰寫。 

3. 海外地區

之產品引

進及市場

需 求 評

估。 

4. 基金投資

組 合 規

劃：核心

產品包裝

及再銷售

等。 

5. 退休基金

平 台 開

發、規劃

及管理。 

 

 V  

1. 一 般

商 業 學

類 

(3401) 

2. 財 務

金 融 學

類 

(3405) 

1. 熟知總體及海外

金融市場研究、

產業變遷、投資

理論與競爭者動

態。 

2. 熟悉投信投顧及

境內外基金相關

法規、投資規範

與作業流程。 

3. 國內外各類型產

品投資實務之瞭

解。 

4. 具介面程式撰寫

能力（財務工程

技術）。 

5. 中英文聽說讀寫

流利。 

6. 證照：包括證券

投資分析人員、

投信投顧業務員

證照或證券商高

級業務員證照

等。 

  V   V  無 4 級 

財務工

程人員 

(2120) 

1. 進行財務

計量模組

開發及資

訊系統建

立，以協

助基金經

理人進行

 V  

1. 一 般

商 業 學

類 

(3401) 

2. 財 務

金 融 學

類 

1. 了解相關法規規

範。 

2. 熟知財務金融與

計量模型理論。 

3. 熟悉市場金融商

品並了解價格之

計算交易實務。 

  V   V  無 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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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碼) 

所
需
專
業
人
才
職
類 

人力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職
能
標
準
級
別 

工作內容簡述 

學歷  
(

代
碼)

學
類 

能力需求 

工作年資 招募難易 海
外
攬
才
需
求 

高
中
以
下 

大
專 

碩
士 

無
經
驗 

二
年
以
下 

二-

五
年 

五
年
以
上 

易 普
通 

難 

資產操作

管理。 

2. 對於金融

商品評價

以及風險

值的模組

驗證。 

(3405) 4. 具備資料結構與

系統設計的概

念。 

5. 具備系統分析及

介面程式撰寫能

力。 

6. 證照：包括證券

投資分析人員、

投信投顧業務員

證照或證券商高

級業務員證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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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因應對策及具體說明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具體措施 

在產業規模未有實質擴大

下，新人才的需求仍有限。 

 

 持續推動法規鬆綁及重要產業發展策略的落實，如

RQFII 帶來的商機，能盡速獲得額度，以及攸關資產管

理業長期發展的勞工退休金自選機制能順利推動等，以

有效擴大產業業務規模。 

依據人才供需調查之資訊，

公司對於投資管理、研發人

員等產業核心人才之能力與

經驗普遍要求較高，此部份

人才養成無法於短期間以及

單純透過學術界培育。 

 

 辦理人才培訓，鼓勵國內培訓機構或結合國際專業培訓

機構，開發提升投資管理人才職能之相關培訓課程，滿

足產業核心人才需求，如協辦證基會高科技產業國際金

融管理學分課程、進階國際菁英人才培訓班、跨國資產

管理人才培訓班等 

 辦理產學研討會，積極結合國內外產學界相關機構參與

互動，提升從業人員商品設計與操作之核心能力並促進

產業與國際接軌。 

依據關鍵性人才供需調查之

資訊，規劃相關培訓與訓練

課程，以提升現有產業人才

專業能力。 

 藉由在職訓練課程，讓在職人員進行專業、財務分析與

法令規定等相關之進修。 

 辦理新商品策略與實務運用研討會，促進基金交易管道

之多元。 

 透過國際資產管理論壇活動研討「另類基金(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之商品設計與操作策略」、「人民幣金

融商品之投資與風險」與「國際金融業務開放對台灣資

產管理業的啟示與發展規劃」等議題。 

 配合主管機關舉辦之活動，宣導證券理財知識，視主管

機關活動規劃配合辦理。 

 


